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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农发〔2019〕137号                  签发：杨树奇
对政协迪庆州第十二届三次会议第58号

提案的答复

杨树超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中药材产业资金滚动使用的建议的提案，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迪庆良好的生态环境，丰富的自然资源，蕴藏着极为丰富的中药材资源2000多种，有药用植物867种，药用植物资源总面积为1074.55万亩，占迪庆州土地面积的30%，药用植物蕴藏量为18～20万吨，历史上就是盛产名贵中药材的地区之一。

 近年来，我州高度重视中药材产业发展，把中药材作为助推脱贫攻坚、农业结构调整、农业产业化开发重要组成部分，相继出台了《中共迪庆州委、迪庆州人民政府关于加快药材产业发展的意见》、《迪庆州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生物产业发展的意见》、《中共迪庆州委、迪庆州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高原特色农业发展的实施意见》、《迪庆州“十三五”中药材产业发展规划》，提出了中药材产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战略目标、保障措施和重点任务，为中药材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保证。2016年8月成立了“迪庆州香格里拉中药材协会”。2017年我州成功承办了“云南省第三届中药材产业科学发展交流会暨云南省中药材种植养殖行业协会（2017）年会”，参会人数达到500人，充分展示了迪庆香格里拉丰富的中药材资源和藏医药文化。到2018年，协会会员单位发展到84家，副会长单位12家，理事单位22家。通过招商引资和战略合作等方式，引进广州香雪集团、云南白药集团、一心堂药业集团、国药集团在迪庆落户建厂或开展中药材产业项目合作，收购中药材累计超过2000吨。中国药科大学与迪庆州达成州校合作战略合作协议，通过加大龙头企业扶持力度，迪庆中药材粗加工能力大幅提升，迪庆中药材产业向规模化发展迈出了坚实步伐，中药材产业已成为迪庆农民增收和精准脱贫的重要产业之一。针对您的提案，我们将着力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加大龙头企业扶持力度。坚持扶持龙头企业就是扶持农牧民的理念，提高龙头企业产业带动能力。采取财政补助、贷款贴息、以奖代补等方式，不断创新扶持方式。加大对药材加工企业的扶持，国家、省级安排的农业产业化项目资金向药材加工重点龙头企业倾斜。培育本土龙头企业与招商引企相结合，不断优化投资环境，完善财政、税收、金融等方面的扶持政策，使发展前景好、具备一定经济实力的中药材种养殖企业、收购流通企业、精深加工企业落户迪庆。鼓励各方企业积极参与中药材基地建设、搞活药材市场流通、加强产销对接，开展产地初加工、精深加工，积极推进产业化经营、不断拉伸产业链、加工链、价值链，实现农民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发展，全面推进迪庆中药材产业。二是盘活产业发展资金滚动使用。指导各县市编制中药材产业发展规划中，明确规定产业资金以借支方式将资金提供给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和企业使用，规定资金的使用年限和偿还方式，完善中药材种养殖后补政策，用活用好末端奖补政策，由前端为了扩大面积而进行种子、种苗或资金补助变为在产出和销售环节以产量进行奖补，最大限度发挥产业扶持资金滚动使用效益，最大限度激发农户种植管护的积极性，同时解决企业融资难、流动资金短缺的问题。三是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药材种子种苗生产、技术研究与推广、扶持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必要的资金支持。积极引导和吸引金融资本、民间资本、外资参与药材产业开发建设。用足用活金融政策，进一步宣传好扶贫小额信贷政策，鼓励支持符合条件建档立卡贫困户以扶贫小额信贷入股合作社，通过“公司+合作社+农户”方式，带动群众发展中药材产业。以上答复如有不妥，请批评指正。
感谢您对政府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迪庆州农业农村局

                                2019年6月20日

联系电话：0887-8226484    联系人：魏丽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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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州政协提案委、州人民政府督查室、联名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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